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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文件

杭电安〔2019〕231 号

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关于印发 220 千伏
瓶窑—青云Ⅱ回输电线路工程

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通知

220 千伏瓶窑—青云Ⅱ回输电线路工程业主项目部：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82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7〕46

号）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

〔2017〕4 号）等相关管理要求，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于 2019 年 6

月 12 号在杭州召开了 220 千伏瓶窑—青云Ⅱ回输电线路工程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。会议认为，220 千伏瓶窑—青云Ⅱ回输电

线路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

件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环境监测结果符合验收要求，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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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现将《220 千伏瓶窑—青云Ⅱ回输电线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

鉴定表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运行管理单位做好工程运行期监测及巡

查工作，加强运行期环境安全管理、公众沟通和宣传工作。

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

2019 年 6 月 26 日

（此件发至收文单位本部）









抄送：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, 国网临安市供电公司。

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6 日印发


